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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3 年普法工作计划和普法责任清单

为持续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，根据《枣庄市全民普法

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3年全市普法依法治

理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结合市住建局实际，制定本工

作计划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紧紧围绕

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，锚定“走

在前、开新局”总航标，深入贯彻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落实“谁

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

努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，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依

法治理水平再上新台阶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。把学

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全面学习、全面

把握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特别是二十大报告中关于“坚

持全面依法治国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的重要论述。把习近平法

治思想作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党支部学习重点内容，列入干

部培训重点课程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走深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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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开展宪法宣传教育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

关于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重要署名文章精神，落实宪

法宣誓制度，组织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，持续深入开展宪法

宣传教育。

三是开展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一月一主题”普法宣传活动。

认真履行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紧盯重大节日、主题宣

传日、纪念日和市委市政府重大活动等时间节点，以《山东省物

业管理条例》为重点，广泛宣传住建领域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

法律法规。

四是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活动。着力贯彻落实党的二

十大关于“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，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

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”的要求，推动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制度落

实。制定国家工作人员学法普法清单指导目录,明确领导干部履

职应知应会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。不断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特别

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、解决问题、推动

发展的能力。

五是开展重要节点专题普法宣传活动。开展“4·15”全民

国家安全教育主题宣传活动，加强国家安全与国防教育等法律法

规宣传教育。5 月开展民法典宣传月“美好生活·法典相伴”主

题宣传活动，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。开展建筑

业、房地产业、勘察设计、公用事业、村镇建设等领域法律法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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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力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营商环境。开展安全生产法治宣传进企

业活动，不断推动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落地落实。

六是开展以案释法活动。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

任制，落实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和典型案例发布制度，推

动在执法中开展实时普法、精准普法和警示教育，推进普法融入

执法全过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一是提高认识强化落实。年度普法工作完成情况已被纳入市

直部门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内容。各单位（科室）要高度重视，

主动认领普法宣传任务，落实“管行业管普法”要求，做好普法

宣传与日常业务工作有机结合，抓好末端落实，归档普法活动纪

实照片、宣传资料等工作开展情况，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15 日

前报局政策法规科汇总。

二是建立充实普法队伍。各单位（科室）要积极推荐人员参

加市“八五”普法讲师团、各级普法志愿者队伍，配合开展形式

多样的普法宣讲和志愿服务等活动。

三是推动法治文化建设。各单位（科室）要积极参加全省全

国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活动，注重发掘红色资源中的法治文化，推

动创作优秀法治文艺作品。

四是创新方法提升实效。各单位（科室）要指导各行业综合

运用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屏”等资源平台开展普法，发挥法治动



- 4 -

漫和微视频等作用，增强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推动普法依法治

理工作守正创新、提质增效、全面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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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普法责任清单
序号 普法内容 普法对象 责任单位（科室）

1 开展“4·15”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主题宣传活动 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 局办公室牵头，其他单位（科室）配合

2
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党支

部学习重点内容，列入干部培训重点课程
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

局人事科、机关党委牵头，其他单位（科

室）配合

3
5 月开展民法典宣传月“美好生活·法典相伴”主

题宣传活动

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，

服务对象，社会公众
局法规科牵头，其他单位（科室）配合

4 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
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，

服务对象，社会公众
局法规科牵头，其他单位（科室）配合

5 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活动 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 局法规科牵头，其他单位（科室）配合

6
开展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一月一主题”普法宣传活

动，5 月重点宣传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

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，

服务对象，社会公众

局房产科、市住建中心物业服务科牵

头，其他单位（科室）配合

7
宣传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勘察设计、公用事业、村

镇建设等领域法律法规

局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，

服务对象，社会公众

局城建科、工程科、房产科、设计科、

村镇科分别牵头，其他单位（科室）配

合


